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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1005926 號   

 

案由：本院委員蘇清泉、盧縣一、馬文君、黃建賓、謝龍介、廖偉翔、

鄭正鈐、涂權吉等 24 人，國民口腔健康為總體健康基礎，

面對高齡化社會挑戰，政府推動長期照護政策，長者口腔醫療

及衛生保健，有助高齡長者健康生活，需求量增加且口腔特殊

醫療需求者也日趨增加。目前美、英、日、加拿大、歐洲、

澳洲等國均有口腔衛生師設置，精進牙醫醫療制度的發展，

各類專門職業醫事人員制度漸趨完成，均有專業法規規範，

設置口腔衛生人員輔助牙科醫師執行口腔治療與衛教介入照護，

也協助個案管理及後續治療追蹤等服務。目前全國牙科助理

約六、七萬人，口腔衛生相關系（所）現有一千多位畢業生，

可參加專門技術考試，強化教、考、訓、用精神，讓口腔

衛生系（科）之畢業生學以致用，協助牙醫師，提供國人

更優質口腔照護。為使完善我國口腔照護專業人力體制，

爰參考國際設立牙醫輔助人員專法，讓專業人員執業有所依歸，

爰擬具「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國際設有口腔衛生師制度二十多個國家，口腔衛生人員專業制度已實行 60 年以上，日本於

1948 年設立「齒科衛生士法」，且東京齒科大學於隔年即設科招生，將牙科衛生師學制改

完大學層級四年制。 

二、為充實弱勢與長期照顧政策所需口腔照顧人力，促使牙科醫療體系應加快完善體制，進而

提供國民充足的口腔照顧專業人力，更可促進國民口腔健康及預防牙科疾病。建立專業

口腔衛生人員制度刻不容緩。爰參酌其他醫事人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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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蘇清泉  盧縣一  馬文君  黃建賓  謝龍介  

廖偉翔  鄭正鈐  涂權吉   

連署人：羅智強  黃健豪  丁學忠  許宇甄  吳宗憲  

張嘉郡  王育敏  林思銘  陳菁徽  呂玉玲  

顏寬恒  陳雪生  王鴻薇  陳超明  黃 仁  

牛煦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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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總說明 

因應我國口腔衛生健康的發展需求，及考量牙科醫療及保健工作仰賴專業輔助人員之協助，

以健全口腔衛生人員的體系，有助於提升牙科醫療業務執行之效率。然而現行牙科醫療專業輔助人

力之「教、考、訓、用」制度始終未臻明確。參考國際設有口腔衛生師制度之二十多個國家，確立口

腔衛生人員專業制度已實行 60 年以上，以鄰近日本為例，於 1948 年設立「齒科衛生士法」，且東

京齒科大學於隔年即設科招生，亦因此提升對於牙科衛生師的基本素質和專業要求，開始將牙科

衛生師學制改完大學層級之四年制。另一方面，近年來國人對口腔健康識能提升、長照政策實施

身心障礙牙科與居家牙科的服務推廣，促使牙科輔助人力應加快完整體制，進而提供國民更充足

的口腔照顧專業人力，更可促進國民口腔健康及預防牙科疾病。鑑此，建立專業口腔衛生人員制度

刻不容緩。 

承上，為促進全民口腔健康，充實弱勢與長期照顧政策所需之口腔照顧人力，提升牙科輔助

人力之專業性，參酌其他醫事人員法律，爰擬具「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口腔衛生人員之資格要件、應考資格、消極資格要件及本法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一條至

第八條） 

二、口腔衛生人員之業務範圍、執業登記、繼續教育、停止執業及執業準則。（草案第九條至

第十七條） 

三、口腔衛生人員公會之組織及其管理。（草案第十八條至第三十一條） 

四、為確保口腔衛生人員服務品質及維護其合法權益，明定未具口腔衛生人員資格者，擅自執業或

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之處罰，及其他違反本法之處罰。（草案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八條） 

五、外國人及華僑得依中華民國法律，應口腔衛生人員考試；曾在醫療機構從事口腔衛生業務者，

得應口腔衛生人員特種考試。（草案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條） 

六、相關證照收費及本法之細則，授權主管機關訂立。（草案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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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中華民國國民經口腔衛生師考試及格

，並領有口腔衛生師證書者，得充口腔衛生

師。 

中華民國國民經口腔衛生士考試及格

，並領有口腔衛生士證書者，得充口腔衛

生士。 

本法所稱口腔衛生人員，指前二項之口

腔衛生師及口腔衛生士。 

口腔衛生人員資格取得要件及口腔衛生人員定

義。 

第二條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

校口腔衛生學系、科畢業，並經實習期滿

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得應口腔衛

生師考試。 

口腔衛生師應考資格。 

第三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口腔衛生

士考試：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口腔衛生學系、科畢業，並經實習

期滿成績及格。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畢業，並修習口腔衛生相關學分及

實習至少十八學分，且有證明文件。 

口腔衛生士應考資格。 

第四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

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口腔衛生人員之主管機關 

第五條 請領口腔衛生人員證書，應檢具申請

書及資格證明文件，送請中央主管機關核發

之。 

口腔衛生人員證書之請領 

第六條 非領有口腔衛生人員證書者，不得使

用口腔衛生人員名稱。 

口腔衛生人員名稱之使用。 

第七條 未具口腔衛生人員資格者，不得執行

口腔衛生業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於牙醫師

、口腔衛生師指導下實習之牙醫學系或口

未取得口腔衛生人員資格者不得執行口腔衛生

業務及規範其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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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衛生學系、科之學生，或自取得學位日

起五年內之畢業生。 

二、護理人員依法執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 

第八條 曾受本法所定廢止口腔衛生人員證書

處分者，不得充口腔衛生人員。 

充任口腔衛生人員之消極資格。 

第二章 執  業 章名。 

第九條 口腔衛生人員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

業執照，始得執業。 

口腔衛生人員執業，應每六年提出完成

一定時數之繼續教育證明文件，始得辦理執

業執照更新。 

第一項申請執業登記之資格、條件、應

檢附文件、執業執照發給、換發、補發與前

項執業執照更新、繼續教育之課程內容、積

分、實施方式、完成繼續教育之認定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建立口腔衛生人員繼續教育及執業執照

定期更新制度，以提升服務品質，爰於第

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執業應申請執業登記及

接受繼續教育。 

二、有關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等相關事項，

於第三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另以辦法訂

定之。 

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執

照；已領照者，撤銷或廢止之： 

一、經廢止口腔衛生人員證書。 

二、經廢止口腔衛生人員執業執照未滿一

年。 

口腔衛生人員執業執照撤銷或廢止之要件。 

第十一條 口腔衛生人員不得將其證照租借他

人使用。 

口腔衛生人員不得以其證照供他人違法執業。 

第十二條 口腔衛生人員執業，以一處為限，

並應在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准登記，且有牙醫師執業之醫療機構為

之。但機構間之支援或經事先報准者，不

在此限。 

口腔衛生人員執業機構之規定。 

第十三條 口腔衛生人員停止執業時，應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原發執業執照

機關備查。 

口腔衛生人員變更執業處所或復業者，

準用第八條關於執業之規定。 

口腔衛生人員死亡者，由原發執業執照

機關註銷其執業執照。 

為健全口腔衛生人員執業管理，確實掌握該等

人員執業動態，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口腔衛生

人員停止執業、變更執業處所及復業時之辦理

事項。第三項規定口腔衛生人員死亡時，其執

業執照之處理。 

第十四條 口腔衛生人員執業，應加入所在地

口腔衛生師（士）公會。 

口腔衛生師（士）公會不得拒絕具有入

會資格者入會。 

為促進公會組織之健全發展，從而發揮自治精

神，規定口腔衛生人員應加入公會始得執業。

其公會亦不得拒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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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口腔衛生人員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口腔健康管理計畫之評估及訂定。 

二、口腔保健指導及諮詢。 

三、口腔臨床醫療輔助行為。 

前項各款業務，應在牙醫師指示下行之

；護理人員亦得在牙醫師指示下為之，不適

用本法之規定。 

一、第一項明定口腔衛生人員之業務範圍。 

二、關於第一項第三款口腔臨床醫療輔助行為

之範圍，宜由中央主管機關廣納專業團體

意見訂定。另，有關特殊需求者口腔照顧

業務，應包含於口腔臨床醫療輔助行為，

以提供特殊需求者口腔照護品質。 

三、第二項明定口腔衛生業務應再牙醫師之指

示下行之。 

第十六條 口腔衛生人員於衛生、司法或其他

有關機關依法詢問時，不得為虛偽之陳述或

報告。 

口腔衛生人員受有關機關詢（訊）問時之據實

陳述及報告義務。 

第十七條 口腔衛生人員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

他人秘密者，不得無故洩漏。 

口腔衛生人員之保密義務。 

第三章 公  會 章名。 

第十八條 口腔衛生師公會由人民團體主管機

關主管。但其目的事業，應受主管機關之指

導、監督。 

口腔衛生人員公會屬人民團體，應由人民團體

主管機關主管；至其目的事業，則應受本法主

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十九條 口腔衛生師公會分直轄市及縣（市

）公會，並得設口腔衛生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 

各級口腔衛生人員公會設立之原則。 

第二十條 口腔衛生師公會之組織區域，依現

有之行政區域；在同一區域內，同級之公會

以一個為限。 

口腔衛生人員公會組織之原則。 

第二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口腔衛生師

公會，由該組織區域內執業之口腔衛生師

（士）二十一人以上發起組織之；其未滿

二十一人者，得加入鄰近區域之公會或共同

組織之。 

直轄市及縣（市）口腔衛生人員公會發起組織

之要件。 

第二十二條 口腔衛生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設

立，應由三分之一以上之直轄市、縣（市）

口腔衛生師公會完成組織後，始得發起組

織。 

口腔衛生人員公會全國聯合會發起組織之要

件。 

第二十三條 口腔衛生師公會置理事、監事，

均於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由會員

（會員代表）選舉之，並分別成立理事會、

監事會，其名額如下： 

一、縣（市）口腔衛生師公會之理事，不得

超過二十一人。 

二、直轄市口腔衛生師公會之理事，不得超

過二十七人。 

明定各級口腔衛生人員公會理事長、理事、監

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候補理事及候補監

事之名額及選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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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腔衛生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理事，不

得超過三十五人。 

四、各級口腔衛生師公會之理事名額，不

得超過全體會員（會員代表）人數二分

之一。 

五、各級口腔衛生師公會之監事名額，不得

超過各該公會理事名額三分之一。各級口

腔衛生師公會得置候補理事、候補監事；

其名額不得超過各該公會理事、監事名額

三分之一。 

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得分別

互選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

理事或監事總額三分之一。常務監事在三人

以上者，應互選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口腔衛生師公會應置理事長一人，除章

程另有規定外，依下列方式之一產生： 

一、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之，其不設常

務理事者，由理事互選之。 

二、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當選者為當

然之理事及常務理事。 

第二十四條 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三年，其連

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長之連任

，以一次為限。 

口腔衛生師公會理事、監事之任期及其連任限

制。 

第二十五條 口腔衛生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理

事、監事，不以直轄市、縣（市）口腔衛生

師（士）公會選派參加之會員代表為限。 

直轄市、縣（市）口腔衛生師（士）公

會選派參加口腔衛生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會

員代表，不以其理事、監事為限。 

口腔衛生人員公會會員之選派。 

第二十六條 口腔衛生師公會每年召開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

時大會。 

口腔衛生師公會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

上時，得依章程之規定就會員分布狀況劃定

區域，按其會員人數比率選出代表，召開會

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之職權。 

口腔衛生人員公會應定期召開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大會，及公會會員

得選出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之程序。 

第二十七條 口腔衛生師公會應訂立章程，造

具會員名冊及選任職員簡歷名冊，送請所在

地人民團體主管機關立案，並分送中央及所

在地主管機關備查。 

口腔衛生人員公會申請立案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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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各級口腔衛生師公會之章程，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組織區域及會所所在地。 

二、宗旨、組織及任務。 

三、會員之入會及出會。 

四、會員應納之會費及繳納期限。 

五、會員代表之產生及其任期。 

六、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及

監事名額、權限、任期及其選任、解任。 

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監事

會會議之規定。 

八、會員應遵守之專業倫理規範及公約。 

九、經費及會計。 

十、章程之修改。 

十一、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載明或處理會務之

必要事項。 

各級口腔衛生師公會章程應載明之事項。 

第二十九條 口腔衛生師公會會員有違反法

令或章程之行為者，公會得依章程、理事

會、監事會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

議處分。 

口腔衛生人員公會處分會員之事由及其依據。 

第三十條 口腔衛生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者

，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得為下列處分： 

一、警告。 

二、撤銷其決議。 

三、撤免其理事、監事。 

四、限期整理。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處分，亦得由主管

機關為之。 

各級口腔衛生人員公會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

形時，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及本法主管機關得予

一定之處分。 

第三十一條 口腔衛生士公會之組織及運作，

準用本章口腔衛生師公會之規定。 

同一直轄市、縣（市）之口腔衛生師公

會及口腔衛生士公會，得合併設立。 

口腔衛生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口腔衛生

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得合併設立。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分別明定口腔衛生士公會

準用口腔衛生師公會之規定及與口腔衛生

師公會之合併設立規定。 

二、第三項明定口腔衛生師及口腔衛生士公會

之全國聯合會得合併設立。 

第四章 罰  則 章名。 

第三十二條 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者，廢止其口

腔衛生人員證書。 

口腔衛生人員租借證照予他人之處罰。 

第三十三條 違反第七條本文規定，不具口腔

衛生人員資格，擅自執行口腔衛生業務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未取得口腔衛生人員資格而執行口腔衛生業務

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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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六條規定，未領有口腔衛生人員

證書，使用口腔衛生人員名稱。 

二、口腔衛生人員違反第十七條規定，無故

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 

違反第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之處罰。 

第三十五條 口腔衛生人員違反第十六條規定

，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處一

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執業處分或廢止其執

業執照。 

口腔衛生人員違反第十六條規定之處罰。 

第三十六條 口腔衛生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

上一年以下停止執業處分：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未辦理執業登

記而執行業務。 

二、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執業執照到期

未辦理更新仍繼續執行業務。 

三、違反第十二條規定，在登記執業處所以

外之其他處所執行業務。 

四、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未於停止執

業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原發執

業執照機關備查。 

五、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變更執業處

所或復業未辦理執業登記。 

六、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執業時未加

入所在地公會。 

口腔衛生師（士）公會違反第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者，由人民團體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口腔衛生人員、口腔衛生師公會及口腔衛生士

公會違反相關義務規定之處罰。 

第三十七條 口腔衛生人員受停止執業處分仍

執行業務者，廢止其執業執照。 

口腔衛生人員受停止執業處分仍不停止執業之

處罰。 

第三十八條 本法所定罰鍰、停止執業或廢止

執業執照，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處罰之；廢止口腔衛生人

員證書，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處罰之執行機關。 

第五章 附  則 章名。 

第三十九條 外國人及華僑得依中華民國法律

，應口腔衛生人員考試。 

一、第一項將外國人及華僑應口腔衛生人員考

試及其執業納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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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考試及格，領有口腔衛生人員證書

之外國人及華僑，在中華民國執行業務，應

依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始得為之

，並應遵守中華民國關於口腔衛生人員之相

關法令、專業倫理規範及口腔衛生師（士）

公會章程；其執業之許可及管理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於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執業之許

可及管理辦法。 

第四十條 本法公布施行前，曾在醫療機構從

事口腔衛生業務滿一年，具專科以上學校畢

業資格，並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相關團體

辦理之教育課程達八十小時以上，經中央主

管機關審查合格者，得應口腔衛生師考試。 

具下列資格之一，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合格者，得應口腔衛生士考試： 

一、本法公布施行前，曾在醫療機構從事口

腔衛生業務滿一年，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畢業資格，並參加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相

關團體辦理之教育課程達八十小時以上。 

二、本法公布施行前，曾在醫療機構從事口

腔衛生業務滿三年以上，並參加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相關團體辦理之教育課程達一

百六十小時以上。 

前二項特種考試，以本法公布施行後五

年內舉辦十次為限。 

符合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且曾應口腔

衛生人員考試，於本法公布施行日前於醫療

機構從事口腔衛生業務者，自本法公布施行

之日起，十年內免依第三十三條規定處罰。 

一、為顧及本法公布施行前已從事口腔衛生業

務人員之權益，爰於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口腔衛生師、口腔衛生士特種考試之應考

資格、考試期間及次數。 

二、於第四項規定於過度期間得繼續從事口腔

衛生業務免予處罰之情形。 

第四十一條 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本法核發證書或執照時，應收取相關費

用；其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核發證書或執照等相關費用之收取，並授權訂

定收費標準。 

第四十二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授權訂定本法施行細則。 

第四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施行日期。 

 

 


